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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光电[2013] 09号 

 

光电学院学士导师制实施细则 

 

为贯彻落实“卓越工程教育”的理念，提高我院本科人才培养质

量，经院务会讨论，教代会通过，决定在学院全面推进学士导师制，

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学士导师制的指导思想是：深入贯彻“因材施教”理念，发挥学

士导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促进师生交流、教学相长，构

建立体化的教学管理模式，提高学生学习能力，塑造学生健康向上的

性格，培养学生创新务实的精神，从而提高本科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社

会竞争力。 

 

二、实施方案 

1、学士导师的选任条件：学士导师须由讲师及以上职务的教师

或一年以上从教经历的博士教师担任。 

2、学士导师的聘任时间：每年 9 月份，新生入学后，为每位在

军工路校区就读的本科生进行学士导师选择与分配工作。学士导师的

任期时间从 9月份新生入学开始，直至毕业结束。特殊情况，经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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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申请，原导师同意，领导审批通过，可中途更换导师。 

3、学士导师的选配方法：采用双向选择和统一安排相结合的模

式。首先由学生和导师互相选择，然后由学院进行调剂和安排。 

4、指导学生人数规定：每位学士导师每个年级指导学生人数一

般不超过 6人。 

5、选配学士导师的原则：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，应充分尊重学

生选择导师和导师选择学生的权利。 

6、相关负责人：选配学士导师工作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要

负责，教学办公室协助配合，各教研室负责具体落实到教师。 

 

三、导师职责 

1、学士导师作为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学生的学业

指导。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，提高学习效率，顺利完成学业；主动

关心学生身心健康，经常与学生沟通，关注学生



3 
 

搭桥，指导学生实现个人发展目标。 

4、学士导师需接受学院学生口和教学口的指导，加强与专职辅

导员之间的互动与联系，及时反馈和交流学生的重要信息。 

 

四、奖惩政策 

1、每年根据学生评价，对年度工作表现优秀的学士导师进行评

比，并颁发光电学院“优秀学士导师”奖项，并给予奖励。“优秀学

士导师”奖，设一等奖 10 名，二等奖 20 名，三等奖 30 名。根据当

年具体情况，奖项数量可进行相应调整。 

2、从学院“优秀学士导师”的老师中，选出对推进学生就业工

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老师，推荐参评学校的“优秀就业指导教师”。 

3、学院对担任学士导师的教师进行工作业绩点的补贴。学生取

得的各类成果可用于导师的业绩考核，或视为导师的亮点处理。如发

生学生未能完成学业或出现重大违规违纪行为，经调查，发现与导师

没有尽责或失职有关，则要追究导师的部分责任。 

4、学院将通过各种途径对学士导师工作进行指导与督促，对责

任心不强，工作不认真的导师进行警示、撤换、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，

对失职等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导师进行考核降级，津贴降档等惩罚。 

 

本细则从发布日起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3月 26日 

  


